
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朝阳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工作指引

市(中省)直相关部门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 号）、《辽宁省全

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方案》（辽政发

〔2020〕2 号）文件精神、为切实提升我市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

的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，有效支撑事中事后监管，制定本工作

指引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准确理解和把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，始终把随机不

确定性要求贯穿执法检查全过程，凡是能够随机抽取检查对象

的不随意、不“点名”，能够随机分配检查人员的不指定、不固

定；检查对象不适用随机抽取或检查人员无法随机分配的，尽

可能在检查时间、检查内容、检查方式、检查区域等方面体现

随机原则，以不确定性确保对违法者“利剑高悬”，有效防范权

力寻租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doc/6010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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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工作指引适用于《朝阳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

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二版）》（以下简称清单）所列各抽查事项的

部门联合抽查检查，并适用于各部门在法定职责范围内《清单》

之外拓展的相关领域的部门联合抽查检查。

（二）本工作指引适用《清单》所列检查对象，包括企业、

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以及产品、项目、行

为等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科学安排计划任务。以发现潜在问题为目的、具体

检查对象不确定的日常例行检查，实行计划管理，每年初由各

级监管部门根据年度工作安排、监管形势需要，制定全年抽查

检查计划，年度计划可包含若干检查任务，每个任务可包含一

个或多个检查事项。上级部门的计划任务需要下级实施或参与

的，不列入下级计划，下级部门按照临时任务管理。部门联合

检查任务，由发起部门编列计划。涉企检查计划按照有关规定

经本级政府批准后方可实施。计划任务之外，监管部门根据上

级部署或突发监管情况，需针对特定类别、领域的监管对象开

展全覆盖或一定比例的专项检查，可发起临时检查任务。监管

部门应严格控制临时任务数量和规模，摒弃运动式监管模式。

（二）随机抽取检查名单。除按规定检查比例 100%的事项

和任务外，都应通过电脑抽签的方式，从监管对象名录中随机

抽取检查对象名单。部门联合检查任务，由牵头部门从联合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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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对象名录中抽取检查对象名单。

（三）随机选派检查人员。检查对象名单确定后，检查部

门应根据任务需要，确定参加本次检查的本级或下级执法人员

名录，实现检查对象与检查人员的随机匹配。特殊情况下执法

人员无法随机分配的，可以直接指派。部门联合检查先抽组联

合执法力量，再随机分配任务。上级部门可依法委托下级部门

开展检查或对下级已经完成的检查进行监督核查。

（四）精简现场检查人员。执行同一检查任务的检查人员

统一编组执法，实行组长负责制，组长原则上由检查部门的内

设机构负责人或资深执法检查人员担任。涉及现场检查的，检

查人员不少于 2 人，但单一事项现场检查一般不应超过 3 人、

多事项一般不应超过 10 人。

（五）依法作出检查结论。检查部门应在任务期内完成对

检查对象的所有事项的检查，并根据检查结果作出检查结论，

向检查对象下达检查结果告知书。发现任务所列检查事项之外

的其他问题，检查部门应依法进行另案查处，或将不属于本部

门管辖的线索依法移送相关部门。

（六）公示检查信息。按照“谁检查谁公示”原则，除涉

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依法不予公开的情形外，

计划、任务、名单及检查结论、处理结果等，均应通过辽宁省

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公示，并依照有关规定在政府门户网站、

专门的信息平台等公示。计划任务批准后于10个工作日内公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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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对象名单完成抽取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公示，临时任务与检

查对象名单一起公示；检查结果形成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公示；

依法采取行政命令、行政强制、行政处罚等处理措施的，作出

决定后 7 个工作日内公示。需要采取突击检查方式实现监管目

的的，检查前按照有关规定不公示计划、任务、名单、时间等

信息，检查结束后公示检查结果。

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9 月 25 日


